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0号

全文有效   成文日期：2014-10-22

    为妥善解决证券市场创新业务带来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和税收票证管理问题，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保障纳税人对税款缴纳情况的知情权和取得完税凭证，根据《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的规定，现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当在证券公司给参与集中交易的投资者开具的“成交过户交割凭单”（以下简称交割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证券公司给办理非集中交易过户登记的投资者开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中注明应予扣收税款的计税金额、税率和扣收税款的金额，交割单、确认书应加盖开具单位的相关业务章戳。已注明扣收税款信息的交割单、确认书可以作为纳税人已完税的证明。

    纳税人需要另外再开具正式完税凭证的，可以凭交割单或确认书，连同税务登记证副本或纳税人身份证明材料，向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开具《税收完税证明》。为保证纳税人依法取得正式完税凭证，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将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明细信息及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本公告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向纳税人提供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983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4年10月22日 

链接：相关政策解读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发布日期：2014年10月27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妥善解决证券市场创新业务带来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和税收票证管理问题，同时，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保障纳税人税款缴纳情况知情权和取得完税凭证，根据《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对《公告》相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公告》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一直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扣缴，其中，对于集中交易过户业务扣缴的印花税，税务总局2008年印发的《关于向纳税人提供证券交易印花税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983号）中明确，各证券公司应当在给交易者开具的“成交过户交割凭单”（以下简称交割单）中注明扣收税款的金额，注明已扣收税款信息的交割单可以视同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纳税人需要另外再开具正式完税凭证的，可以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纳税人开具《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或由纳税人凭交割单向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开具。上述规定执行后，较好地方便了投资人在办理交易业务的同时取得完税情况的证明。

    　对于非集中交易过户业务，一直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纳税人开具《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投资人办理相关业务及其涉税事宜，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税务总局决定对非集中交易过户业务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完税凭证开具工作，参照集中交易过户登记业务相关方式办理。

    　二、《公告》出台的制度依据是什么？

    　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四条和《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时，根据纳税人的要求，应当向纳税人开具《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但是，扣缴义务人已经向纳税人开具了税法规定或国家税务总局认可的记载完税情况的其他凭证的，可以不再开具该缴款书，纳税人如果仍需换开正式完税凭证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三、纳税人如何知晓所办证券交易过户业务的完税情况？

    　依据《公告》的规定，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收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当在证券公司给参与集中交易的投资者开具的交割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证券公司给办理非集中交易过户登记的投资者开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中注明应予扣收税款的计税金额、税率和扣收税款的金额，交割单、确认书应加盖开具单位的相关业务章戳。纳税人通过交割单、确认书上注明的计税金额、税率和扣收税款的金额，可以清楚地了解所办证券交易过户业务的完税情况，交割单、确认书可以作为纳税人已完税的证明。

    　四、纳税人如何取得正式完税凭证？

    　纳税人取得交割单或确认书后，仍然需要再取得正式完税凭证的，可以凭交割单或确认书，连同税务登记证副本或纳税人身份证明材料，向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五、《公告》从什么时候起施行？

    　《公告》从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